
解釋字號 釋字第580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93年07⽉09⽇

解釋爭點 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約滿收回須補償承租⼈等規定違憲?

解釋文 　　基於個⼈之⼈格發展⾃由，個⼈得⾃由決定其⽣活資源之使

⽤、收益及處分，因⽽得⾃由與他⼈為⽣活資源之交換，是憲法

於第⼗五條保障⼈⺠之財產權，於第⼆⼗⼆條保障⼈⺠之契約⾃

由。惟因個⼈⽣活技能強弱有別，可能導致整體社會⽣活資源分

配過度不均，為求資源之合理分配，國家⾃得於不違反憲法第⼆

⼗三條比例原則之範圍內，以法律限制⼈⺠締約之⾃由，進⽽限

制⼈⺠之財產權。

　　憲法第⼀百四⼗三條第四項扶植⾃耕農之農地使⽤政策，以

及憲法第⼀百五⼗三條第⼀項改良農⺠⽣活之基本國策，均係為

合理分配農業資源⽽制定。中華⺠國四⼗年六⽉七⽇制定公布之

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（以下稱減租條例），旨在秉承上開憲法意

旨，為三⼗八年已開始實施之三七五減租政策提供法律依據，並

確保實施該政策所獲致之初步成果。其藉由限制地租、嚴格限制

耕地出租⼈終⽌耕地租約及收回耕地之條件，重新建構耕地承租

⼈與出租⼈之農業產業關係，俾合理分配農業資源並奠定國家經

濟發展⽅向，立法⽬的尚屬正當。雖未設置保護出租⼈既有契約

利益之過渡條款，惟因減租條例本在實現憲法規定國家對於⼟地

之分配與整理暨扶植⾃耕農之意旨，且於條例制定之前，減租政

策業已積極推⾏數年，出租⼈得先⾏於過渡時期熟悉減租制度，

減租條例對出租⼈契約⾃由及財產權之限制，要非出租⼈所不能

預期，衡諸特殊之歷史背景及合理分配農業資源之非常重⼤公共

利益，尚未違背憲法上之信賴保護原則。

　　減租條例第五條前段關於租賃期限不得少於六年，以及同條

例第六條第⼀項暨第⼗六條第⼀項關於締約⽅式與轉租禁⽌之規

定，均為穩定租賃關係⽽設；同條例第⼗七條第⼀項第⼀款規定

租賃期限內，承租⼈死亡無⼈繼承耕作之法定終⽌租約事由，並

保留出租⼈收回耕地之彈性。上開規定皆有利於實現扶植⾃耕農

及改善農⺠⽣活之基本國策，縱於出租⼈之契約⾃由及財產權有

所限制，衡諸立法⽬的，其⼿段仍屬必要⽽且適當，亦兼顧承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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⼈與出租⼈雙⽅之利益，與憲法第⼆⼗三條比例原則、第⼆⼗⼆

條契約⾃由、第⼗五條財產權及第七條平等權之保障並無違背。

　　減租條例第⼗九條第⼀項第⼀款之規定，為實現憲法第⼀百

四⼗三條第四項扶植⾃耕農之意旨所必要，惟另依憲法第⼀百四

⼗六條及憲法增修條文第⼗條第⼀項發展農業⼯業化及現代化之

意旨，所謂出租⼈之⾃任耕作，不以⼈⼒親⾃實施耕作為限，為

農業科技化及企業化經營之⾃⾏耕作或委託代耕者亦屬之。減租

條例第⼗九條第⼀項第⼆款規定出租⼈於所有收益⾜以維持⼀家

⽣活者不得收回⾃耕，使租約變相無限期延⻑，惟立法機關嗣於

七⼗⼆年⼗⼆⽉⼆⼗三⽇增訂之第⼆項，規定為擴⼤家庭農場經

營規模得收回與其⾃耕地同⼀或鄰近地段內之耕地⾃耕，已放寬

對於出租⼈財產權之限制。 同條項第三款規定，如出租⼈收回耕

地，承租⼈將失其家庭⽣活依據者，亦不得收回耕地，係為貫徹

憲法第⼀百五⼗三條第⼀項保護農⺠政策之必要⼿段；且如出租

⼈亦不能維持其⼀家⽣活，尚得申請耕地租佃委員會調處，以兼

顧出租⼈與承租⼈之實際需要。衡諸憲法第⼀百四⼗三條第四項

扶植⾃耕農、第⼀百四⼗六條與憲法增修條文第⼗條第⼀項發展

農業⼯業化及現代化，以及憲法第⼀百五⼗三條第⼀項改善農⺠

⽣活之意旨，上開三款限制耕地出租⼈收回耕地之規定，對於耕

地所有權之限制，尚屬必要，與憲法第⼆⼗三條比例原則及第⼗

五條保障⼈⺠財產權規定之意旨要無不符。

　　七⼗⼆年⼗⼆⽉⼆⼗三⽇增訂之減租條例第⼗七條第⼆項第

三款關於租約期限尚未屆滿⽽農地因⼟地編定或變更為非耕地

時，應以⼟地公告現值扣除⼟地增值稅後餘額之三分之⼀補償承

租⼈之規定，乃限於依⼟地法第八⼗三條所規定之使⽤期限前得

繼續為從來之使⽤者，⽅有其適⽤。⼟地法所規定之繼續使⽤期

限，係為保護⼟地使⽤⼈既有之法律地位⽽設之過渡條款，耕地

出租⼈如欲於期前終⽌租約，減租條例第⼗七條第⼆項第三款即

賦予補償承租⼈之義務，乃為平衡雙⽅權利義務關係，對出租⼈

耕地所有權所為之限制，尚無悖於憲法第⼗五條保障財產權之本

旨。惟不問情狀如何，補償額度⼀概為三分之⼀之規定，有關機

關應衡酌憲法第⼆⼗⼆條保障契約⾃由之意旨及社會經濟條件之

變遷等情事，儘速予以檢討修正。

　　七⼗⼆年⼗⼆⽉⼆⼗三⽇增訂之減租條例第⼗九條第三項規

定，耕地租約期滿時，出租⼈為擴⼤家庭農場經營規模、提升⼟

地利⽤效率⽽收回耕地時，準⽤同條例第⼗七條第⼆項第三款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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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定，應以終⽌租約當期⼟地公告現值扣除⼟地增值稅餘額後之

三分之⼀補償承租⼈。惟契約期滿後，租賃關係既已消滅，如另

⾏課予出租⼈補償承租⼈之義務，⾃屬增加耕地所有權⼈不必要

之負擔，形同設置出租⼈收回耕地之障礙，與⿎勵擴⼤家庭農場

經營規模，以促進農業現代化之立法⽬的顯有牴觸。況耕地租約

期滿後，出租⼈仍須具備⾃耕能⼒，且於承租⼈不致失其家庭⽣

活依據時，⽅得為擴⼤家庭農場經營規模⽽收回耕地。按承租⼈

之家庭⽣活既非無依，竟復令出租⼈負擔承租⼈之⽣活照顧義

務，要難認有正當理由。是上開規定準⽤同條例第⼗七條第⼆項

第三款部分，以補償承租⼈作為收回耕地之附加條件，不當限制

耕地出租⼈之財產權，難謂無悖於憲法第⼀百四⼗六條與憲法增

修條文第⼗條第⼀項發展農業之意旨，且與憲法第⼆⼗三條比例

原則及第⼗五條保障⼈⺠財產權之規定不符，應⾃本解釋公布⽇

起，⾄遲於屆滿⼆年時，失其效⼒。

　　減租條例第⼆⼗條規定租約屆滿時，除法定收回耕地事由

外，承租⼈如有續約意願，出租⼈即有續約義務，為出租⼈依法

不得收回耕地時，保障承租⼈續約權利之規定，並未於不得收回

耕地之諸種事由之外，另⾏增加耕地出租⼈不必要之負擔，與憲

法第⼆⼗三條規定之比例原則及第⼗五條保障財產權之規定尚無

不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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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本件聲請案相關確定裁判（最⾼⾏政法院九⼗年度判字第⼀

⼀八九號判決、最⾼法院九⼗⼀年度台上字第九０八號判決、最

⾼法院九⼗年度台上字第⼆⼆三六號裁定、臺灣⾼等法院臺中分

院八⼗九年度上字第⼀八０號判決、最⾼⾏政法院九⼗⼀年度判

字第八七五號判決）所適⽤之法律，包括減租條例第五條前段、

第六條第⼀項、第⼗六條第⼀項、第⼗七條第⼀項第⼀款與第⼆

項第三款、第⼗九條第⼀項及第⼆⼗條等，依司法院⼤法官審理

案件法第五條第⼀項第⼆款規定，得為解釋之客體；減租條例第

⼗九條第三項於耕地出租⼈為擴⼤家庭農場經營規模⽽收回耕地

時，應準⽤同條例第⼗七條第⼆項第三款補償耕地承租⼈之規

定，與第⼗九條第⼀項第⼆款之適⽤有重要關聯，應⼀併納入解

釋範圍，合先敘明。

　　基於個⼈之⼈格發展⾃由，個⼈得⾃由決定其⽣活資源之使

⽤、收益及處分，因⽽得⾃由與他⼈為⽣活資源之交換。憲法第

⼗五條保障⼈⺠之財產權，使財產所有⼈得依財產之存續狀態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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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其⾃由使⽤、收益及處分之權能，以確保⼈⺠所賴以維繫個⼈

⽣存及⾃由發展其⼈格之⽣活資源；憲法第⼆⼗⼆條保障⼈⺠之

契約⾃由，使契約當事⼈得⾃由決定其締約⽅式及締約內容，以

確保與他⼈交換⽣活資源之⾃由。惟因個⼈⽣活技能強弱有別，

可能導致整體社會⽣活資源分配過度不均，為求資源之合理分

配，國家⾃得於不違反憲法第⼆⼗三條比例原則之範圍內，以法

律限制⼈⺠締約之⾃由，進⽽限制⼈⺠之財產權。

　　憲法第⼀百四⼗三條第四項規定，國家對於⼟地之分配與整

理，應以扶植⾃耕農及⾃⾏使⽤⼟地⼈為原則，並規定其適當經

營之⾯積；憲法第⼀百五⼗三條第⼀項規定，國家為改良農⺠⽣

活，增進其⽣活技能，應制定保護農⺠之法律，實施保護農⺠之

政策，均係為合理分配農業資源⽽設之規定。依據主管機關相關

文獻之記載，推⾏耕地減租政策，係鑒於當時台灣經濟倚重農業

⽣產，農業⼈⼝佔就業⼈⼝半數以上，⼤多數之農業⽣產者為雇

農、佃農及半⾃耕農，農地資源集中於少數地主⼿中，⽽部分佃

租偏⾼，租期並不固定，地主任意撤佃升租者有之，以致租權糾

紛經常出現（參照台灣省政府地政處編印，台灣省地政統計年報

第⼗五期，八⼗六年五⽉出版，⾴三；內政部編印，台灣光復初

期⼟地改⾰實錄專輯，八⼗⼀年六⽉出版，⾴⼆八⼆以下）。政

府乃於三⼗六年三⽉⼆⼗⽇以從字第⼀００五０號訓令規定佃農

應繳之耕地地租，依正產物千分之三百七⼗五計算，惟因當時之

⼟地法未有明文規定，各級政府推⾏法令不⼒，上開訓令形同具

文；三⼗八年四⽉⼗四⽇公布實施「臺灣省私有耕地租⽤辦

法」，並陸續訂定「臺灣省私有耕地租⽤辦法施⾏細則」、「臺

灣省辦理私有耕地租約登記注意事項」、「臺灣省推⾏三七五減

租督導委員會組織規程」及「臺灣省各縣市推⾏三七五減租督導

委員會組織規程」等法規，進⾏全省租約總檢查、糾正違約收租

及違法撤佃事件、辦理換約及補訂租約，以貫徹三七五減租政

策。因仍有地主以減租後收益降低，強迫撤佃，司法機關沿⽤⼟

地法及相關法令無法解決訟爭，為確保推⾏三七五減租已獲得之

初步成果，即於四⼗年六⽉七⽇制定公布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，

作為法律依據（參照立法院公報第⼆期及第三期合訂本，四⼗年

九⽉三⼗⽇出版，⾴四⼗以下）。減租條例為保障佃農權益，藉

由限制地租、嚴格限制耕地出租⼈終⽌耕地租約及收回耕地之條

件，重新建構耕地承租⼈與出租⼈之農業產業關係，俾合理分配

農業資源並奠定國家經濟發展之⽅向，立法⽬的尚屬正當。雖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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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置保護出租⼈既有契約利益之過渡條款，惟因減租條例本在實

現憲法規定國家對於⼟地之分配與整理暨保護佃農之意旨，且於

條例制定之前，減租政策業已積極推⾏數年，出租⼈得先⾏於過

渡時期熟悉減租制度，減租條例對出租⼈契約⾃由及財產權之限

制，要非出租⼈所不能預期，衡諸特殊之歷史背景及合理分配農

業資源之非常重⼤公共利益，尚非憲法上之信賴保護原則所不

許。

　　減租條例第五條前段規定最低之租賃期限，藉由防⽌耕地出

租⼈任意收回⼟地，提⾼承租⼈改良⼟地與改進農業⽣產技術之

意願，以增加農地之⽣產⼒，並培植承租⼈經營及取得⼟地之能

⼒；同條例第六條第⼀項規定租約以書⾯定之，租佃雙⽅應會同

申請登記，⽤以杜絕⼝頭約定所經常導致之租權糾紛；同條例第

⼗六條第⼀項關於轉租禁⽌之規定，乃為進⼀步穩定租賃關係，

使承租⼈履⾏耕作約定，避免耕地成為中間剝削之⼯具；同條例

第⼗七條第⼀項第⼀款規定之法定終⽌租約事由，僅適⽤於租賃

期限內，承租⼈死亡⽽無⼈繼承耕作之情形，如承租⼈之繼承⼈

不能⾃任耕作，出租⼈⾃得收回耕地，已保留出租⼈收回⾃耕之

彈性。上開規定皆有利於實現扶植⾃耕農及改善農⺠⽣活之基本

國策，縱於出租⼈之契約⾃由及財產權有所限制，衡諸立法⽬

的，其⼿段仍屬必要⽽且適當，亦兼顧承租⼈與出租⼈雙⽅之利

益，與憲法第⼆⼗三條比例原則、第⼆⼗⼆條契約⾃由、第⼗五

條財產權及第七條平等權之保障並無違背。

　　減租條例第⼗九條第⼀項第⼀款規定租約期滿，出租⼈如無

⾃任耕作之能⼒，不得收回耕地，使有耕作能⼒之承租⼈，不致

無地可耕，乃實現憲法第⼀百四⼗三條第四項扶植⾃耕農之必要

⼿段；惟另依憲法第⼀百四⼗六條及憲法增修條文第⼗條第⼀項

發展農業⼯業化及現代化之意旨，為因應全球化之農業競爭環

境、獎勵農業科技及多元化新產業型態之發展，所謂出租⼈之⾃

任耕作，不以⼈⼒親⾃實施耕作為限，為農業科技化及企業化經

營之⾃⾏耕作或委託代耕者亦屬之。減租條例第⼗九條第⼀項第

⼆款規定出租⼈於所有收益⾜以維持⼀家⽣活者不得收回⾃耕，

使租約變相無限期延⻑，可能降低承租⼈成為⾃耕農之意願，⽽

偏離憲法第⼀百四⼗三條第四項規定扶植⾃耕農之本旨。惟立法

機關嗣於七⼗⼆年⼗⼆⽉⼆⼗三⽇增訂第⼆項，規定為擴⼤家庭

農場經營規模，得收回與其⾃耕地同⼀或鄰近地段內之耕地⾃

耕，放寬對於出租⼈財產權之限制，使耕地之出租不致形同剝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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耕地出租⼈之⼟地所有權。減租條例第⼗九條第⼀項第三款規

定，如出租⼈收回耕地，承租⼈將失其家庭⽣活依據者，亦不得

收回耕地，乃為保障耕地承租⼈之基本⽣活，以實現憲法第⼀百

五⼗三條第⼀項規定改善農⺠⽣活之必要⼿段；且如出租⼈亦不

能維持其⼀家⽣活，尚得依本條第四項規定，申請鄉（鎮、市、

區）公所耕地租佃委員會調處之，以兼顧出租⼈與承租⼈之實際

需要。衡諸憲法第⼀百四⼗三條第四項扶植⾃耕農、第⼀百四⼗

六條與憲法增修條文第⼗條第⼀項發展農業⼯業化及現代化，以

及憲法第⼀百五⼗三條第⼀項改善農⺠⽣活之意旨，上開三款限

制耕地出租⼈收回耕地之規定，對於耕地所有權之限制，尚屬必

要，與憲法第⼆⼗三條比例原則及第⼗五條保障⼈⺠財產權規定

之意旨無違。⾄耕地出租⼈收回耕地後，是否得另⾏出租予他

⼈，乃法律適⽤之問題。

　　另七⼗⼆年⼗⼆⽉⼆⼗三⽇增訂之減租條例第⼗七條第⼆項

第三款關於租約期限尚未屆滿⽽農地因⼟地編定或變更為非耕地

時，耕地出租⼈應以⼟地公告現值扣除⼟地增值稅後餘額之三分

之⼀補償承租⼈之規定，乃限於依⼟地法第八⼗三條所規定之編

定使⽤地於其所定使⽤期限前得繼續為從來之使⽤者，⽅有其適

⽤。⼟地法所規定之繼續使⽤期限，係為保護⼟地使⽤⼈既有之

法律地位⽽設之過渡條款，耕地租約既未屆滿，耕地於⼀定期限

內，復尚得為從來之使⽤，如耕地出租⼈欲於期前終⽌租約，依

減租條例第⼗七條第⼆項第三款之規定，即應承擔補償耕地承租

⼈之義務，乃為彌補耕地承租⼈喪失耕地租賃權之損失，以平衡

雙⽅權利義務關係，⽽對出租⼈耕地所有權所為之合理限制，尚

無悖於憲法第⼗五條保障財產權之本旨。惟不問情狀如何，補償

額度⼀概為三分之⼀之規定，有關機關應衡酌憲法第⼆⼗⼆條保

障契約⾃由之意旨及社會經濟條件之變遷等情事，儘速予以檢討

修正。 

　　七⼗⼆年⼗⼆⽉⼆⼗三⽇增訂之減租條例第⼗九條第三項規

定，耕地租約期滿時，出租⼈為擴⼤家庭農場經營規模、提升⼟

地利⽤效率⽽收回耕地時，準⽤同條例第⼗七條第⼆項第三款之

規定，應以終⽌租約當期⼟地公告現值扣除⼟地增值稅餘額後之

三分之⼀補償承租⼈。然契約期滿後，當事⼈之租賃關係當然消

滅，猶另⾏課予出租⼈補償承租⼈之義務，乃增加耕地所有權⼈

不必要之負擔，形同設置出租⼈收回耕地之障礙，與⿎勵出租⼈

收回⾃耕、擴⼤家庭農場經營規模，以促進農業現代化之立法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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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顯有牴觸。況耕地租約期滿後，出租⼈縱為擴⼤家庭農場經營

規模，仍須具備⾃耕能⼒，且於承租⼈不致失其家庭⽣活依據

時，⽅得收回耕地。準此，承租⼈之家庭⽣活既非無依，竟復令

出租⼈負擔承租⼈之⽣活照顧義務，難謂有正當理由。是上開規

定準⽤同條例第⼗七條第⼆項第三款部分，以補償承租⼈作為收

回耕地之附加條件，不當限制耕地出租⼈之財產權，與憲法第⼀

百四⼗六條、憲法增修條文第⼗條第⼀項發展農業之意旨不符，

並違背憲法第⼆⼗三條比例原則之規定及第⼗五條對⼈⺠財產權

之保障，應⾃本解釋公布⽇起，⾄遲於屆滿⼆年時，失其效⼒。

　　減租條例第⼆⼗條規定租約屆滿時，除法定收回耕地事由

外，承租⼈如有續約意願，出租⼈即有續約義務，對於承租⼈續

約權利之保障，限於出租⼈依法不得收回耕地之情形，出租⼈依

法既不得收回耕地，限制出租⼈之締約⾃由，⽽賦予續約義務，

乃為避免租佃契約陷於不確定之狀態，並未於不得收回耕地之諸

種事由之外，另⾏增加耕地出租⼈不必要之負擔，與憲法第⼆⼗

三條規定之比例原則及第⼗五條保障財產權之規定尚無不符。

⼤法官會議主席　⼤法官　翁岳⽣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城仲模　林永謀　王和雄　謝在全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賴英照　余雪明　曾有⽥　廖義男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楊仁壽　林⼦儀　許⽟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彭鳳⾄⼤法官、徐璧湖⼤法官迴避

審理本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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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法令 憲法第7條(36.01.01)

憲法第15條(36.01.01)

憲法第22條(36.01.01)

憲法第23條(36.01.01)

憲法第143條第4項(36.01.01)

憲法第146條(36.01.01)

憲法第153條第1項(36.01.01)

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1項(89.04.25)

司法院⼤法官審理案件法第5條第1項第2款(82.02.03)

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5條前段(91.05.15)

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6條第1項(91.05.15)

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16條第1項(91.05.15)

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17條第1項第1款及第2項第3
款(91.05.15)

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19條第1項及第3項(91.05.15)

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20條(91.05.15)

⼟地法第83條(90.10.31)

相關文件 釋字第五八０號解釋事實摘要(⼤法官書記處整理提供) 

（⼀）林００聲請解釋案

　聲請⼈所有之⼟地與承租⼈訂有三七五耕地租約，嗣因承租⼈

於承租期間內亡故，由其⼦嗣何００以現耕繼承⼈之⾝分辦理變

更登記暨續訂租約之登記，聲請⼈則以何００並非與原承租⼈同

⼀⼾內共同⽣活者或與被繼承⼈同⼀共同⽣活之時間滿六個⽉以

上，且有耕作能⼒之⼈等事由抗辯，主張⾏政機關所為變更承租

⼈名義以及續訂租約之登記，應予撤銷。聲請⼈窮盡救濟途徑均

告敗訴，乃以確定終局判決所適⽤之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六

條、第⼗七條第⼀項第⼀款、第⼗九條、第⼆⼗條等規定有牴觸

憲法第⼗五條、第⼆⼗三條之疑義，爰聲請解釋。

（⼆）黃００聲請解釋案

　聲請⼈所有之⼟地，因與承租⼈簽訂租期⼀年、每年換約⼀次

之耕地租約，聲請⼈於三次續約之後，已無再⾏續約之打算，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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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回農地⾃耕，詎料，承租⼈竟拒不返還，聲請⼈於調解未果之

後起訴請求返還耕地，確定終局判決則以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

五條、第⼗九條第⼀項、第⼆⼗條之規定，認定雙⽅當事⼈之耕

地租約應以六年為⼀期，且承租⼈除有續耕之事實，並以耕作該

地維持⽣活，租⾦亦已依法提存，聲請⼈依法⾃應續訂租約，每

六年⼀期，判決聲請⼈不得收回⼟地，且應協同辦理續租登記。

聲請⼈認為確定終局判決所適⽤之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五條前

段及第⼆⼗條之規定，有牴觸憲法第⼗五條、第⼆⼗⼆條及第⼆

⼗三條規定之疑義，爰聲請解釋。

（三）張００聲請解釋案

　聲請⼈與承租⼈訂有三七五耕地租約，原承租⼈死後⼗餘載，

陸續有不同之⼦嗣出⾯主張就該⼟地辦理耕地租約變更登記，聲

請⼈因⽽認為該耕地有違法轉租、未繳地租、無⼈耕種之情形，

主張返還⼟地。迭經三審訴訟，法院均以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

六條、第⼗六條、第⼆⼗條等規定判決聲請⼈敗訴，確認聲請⼈

與原承租⼈之繼承⼈間發⽣續租關係，聲請⼈不得請求返還⼟

地。聲請⼈認為當今社會經濟條件已非如往昔，主張耕地三七五

減租條例之規定過度保護佃農，不當限制地主之財產權，⽽有牴

觸憲法第七條、第⼗五條、第⼆⼗三條之疑義，爰聲請解釋。

（四）張陳００聲請解釋案

　聲請⼈所有之⼟地與承租⼈訂有三七五耕地租約，承租⼈雖於

該⼟地上建有農舍，然仍有繳交地租，並非由聲請⼈供承租⼈無

償使⽤，是與⼟地稅減免規則第⼗六條「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

規定，出租⼈無償供承租⼈使⽤之農舍⼟地，地價稅或⽥賦全

免」之規定不符，遭稅捐機關核課稅額，並經終局判決確定。聲

請⼈認為當今社會經濟條件已非如往昔，主張耕地三七五減租條

例之規定過度保護佃農，不當限制地主之財產權，⽽有牴觸憲法

第七條、第⼗五條、第⼆⼗三條之疑義，爰聲請解釋。




